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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8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5 年

3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1、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按母公司财务报

表，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241,314,055.76 元，按照公司章程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24,131,405.58 元后，扣除 2023 年已对股东现金分红

100,085,891.52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740,877,582.09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857,974,340.75 元。   

2、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总股本 834,049,096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085,891.52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

公积金转增股本。 

3、2024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要约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为 0 元，2024 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100,085,891.52 元，占 2024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7.53%。 

4、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

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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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 2024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100,085,891.52 100,085,891.52 100,085,891.52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66,676,884.39 61,907,212.88 11,163,126.20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

配利润（元） 
1,039,282,863.20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

分配利润（元） 
857,974,340.75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总额（元） 
300,257,674.5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

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

润（元） 
113,249,074.4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300,257,674.56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

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2022 年 -2024 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

300,257,674.56 元，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 265.13%，远高于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 30%，因此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8.1 条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四、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能力、重大资金支出安排以及投资者回报等

多方因素制定，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报规

划》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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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资产的比例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度 
占总资产

的比例 
2023年度 

占总资产

的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51,409,875.38 69.01% 2,190,503,243.95 61.51% 

衍生金融资产 0  0 0 

债权投资 0  0 0 

其他债权投资 0  0 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  0 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  0 0 

其他流动资产 34,295,024.00 0.93% 15,199,657.54 0.43% 

合计 2,585,704,899.38 69.94% 2,205,702,901.49 61.94% 

3、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当年净利润 50%，主要基于以

下情况考虑： 

（1）《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利润分配原则：1、公司实行持

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最近 3 年每年的现金分红总额均为

100,085,891.52 元，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

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676,884.39 61,907,212.88 11,163,126.20 

现金分红总额 100,085,891.52 100,085,891.52 100,085,891.52 

现金分红总额占当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37.53% 161.67% 896.58% 

（2）2024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达

到 37.18%，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利润总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利

润总额的比例 

金额 112,092,245.75 301,462,914.64 37.18% 

合并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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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变动收益，该收益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而波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公司拟定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现金分红总额 100,085,891.52

元，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4、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采取的措施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在公司盈利且

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在 2024—2026 年度，公司原

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以母公司与合并报表孰低原则）的 30%，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

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规划，兼顾好业绩增长与股

东回报的关系，积极履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该事项仍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审计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7 日 


